
常州大学人才引进类别及待遇

第一条 引进人才的基本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

学风正派，师德高尚，具有团队协作精神。

2.爱岗敬业，治学严谨，学风正派，具有与应聘岗位相适应

的学术背景和发展潜力。

3.身心健康，能胜任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需要。

4.硕博所学专业须与岗位需求一致，研究方向符合我校该招

聘岗位所属一级学科及其规划需要。

第二条 引进人才的类别

第一类：杰出和领军人才

A.国际著名学者顶尖杰出人才。在本学科领域享有国际公认

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力。

具体为：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；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或

工程院院士；诺贝尔奖、图灵奖、菲尔兹奖等国际知名奖项获得

者；国外世界一流大学、科研机构终身教授的国际知名学者。

B.领军人才。在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和学

术影响力，为所在专业领域的著名学者，已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，

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。

具体为：国家杰青、国家特聘教授、教育部特聘教授、国家

重大人才计划 B 类领军人才；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、国家

级（三大）科技奖第一完成人、国家教学名师、国家重点学科带

头人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海外著名大学终身教授等。

C.青年领军人才。在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



力，具有作出突出贡献的潜力，已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，理工类

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，人文社科类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。

具体为：国家（海外）优青、教育部青年学者、国家“ 海外

引才计划” 青年学者、国家重大人才计划 B 类青年拔尖人才等优

秀青年人才，以及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（高校创新类）人选、

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（高校创新类）领军人才、国防科技工业

杰出人才等。

第二类：拔尖人才

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，具有成

长为国家级青年人才的发展潜质，理工类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，

人文社科类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；为所在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

人，已取得重要学术成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，完整带完一

届完整博士的博士生导师年龄可放宽至 50 周岁。近五年科研业绩

优异，能够带领团队独立开展创新性科研工作，学术能力经评估

达到我校本学科教授的拔尖水平。

第三类：优秀师资

为所从事教学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优秀人才，已取得高水平

学术成果或在本学科领域崭露头角，具有良好的教育经历和研究

基础，学术水平处于同龄人前列，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和较好的

发展潜力。

具体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类人才：

A 类：具有博士学位和高校正教授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，

体、艺、外语等专业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；在海外著名大学或国内

一流大学（含知名研究机构）获得博士学位后，有连续 36 个月及

以上的海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，已取得较

为突出的学术成果，引进时仍在海外或回国未满 12 个月，引进后



具有冲击省特聘教授及以上重要人才计划或项目的潜力，年龄在

35 周岁以下。近三年教学科研业绩优秀，能够带领团队独立开展

科研工作，且承担科研项目和高水平论文等学术能力超过我校本

学科教授一般水平，具有教授职称的人才至少主持国家级项目（非

青年基金）1 项，理工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8

篇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6 篇及

以上，体、艺、外语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篇及

以上或其它同等学术成果。

B 类：具有博士学位和高校副教授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，

体、艺、外语等专业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；具有正高职称的体、艺、

外语类人才，原则上可以放宽至硕士。近三年教学科研业绩优秀，

能够胜任我校教学科研工作，且承担科研项目和高水平论文等学

术能力超过我校本学科副教授一般水平，至少主持国家级项目（非

青年基金）以上级别项目 1 项，理工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

高水平论文 6 篇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

平论文 4 篇及以上，体、艺、外语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

平论文 3 篇及以上或其它同等学术成果。

C 类：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，体、艺、外语等

专业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。（1）取得世界排

名前 200 位高校或教育部最近一轮学科评估所在学科 A-及以上高

校的博士学位；或取得博士学位后，在海内外著名高校或科研院

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24 个月以上，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。近五年理

工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篇及以上，人文社科

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及以上，体、艺、外语

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1 篇及以上或其它同等学术

成果。（2）取得其他高校博士学位。近五年理工科类人才在本学



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8 篇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人才在本学科领

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5 篇及以上，数学、物理、外语、体、艺类人

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3篇及以上或其它同等学术成果。

D 类：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，体、艺、外语类

人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；具有副高职称的体、艺、外语类等专业

人才，原则上可以放宽至硕士，但年龄一般不超过 38 周岁。近五

年理工科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篇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

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及以上，数学、物理、外语、

体、艺类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1 篇及以上，或其它

同等学术成果；从事工程技术应用研究的，需拥有 5 项以上第一

发明人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或主持 1 项国家级及以上的标准等。

师资博士后

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，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一般

不超过 2 年，具备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条件，具有良好的

学术背景、较强的创新活力和学术潜能，具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

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能力，近五年在本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 2

篇及以上或其它同等学术成果。

急需人才

凡符合学校重大事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，可采用一人一议

的方式引进。

注：体、艺、外语类等学科专业的同等学术成果另行单独设定。



常州大学人才引进政策一览表

人才称谓 序号 人才类别
购房补贴
（万元）

科研启动费及实验
室建设费（万元）

薪酬 配偶工作 年龄要求

理工类 人文类

杰出和领
军人才

一

A 国际著名学者顶尖杰
出人才。在本学科领域享
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声望
和学术影响力。

一人一议

面议

≤65 周岁

B 领军人才。在国内外
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
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力，
为所在专业领域的著名
学者，已取得卓越的学术
成就。

≤50 周岁

C ⻘年领军人才。在国
内外本学科领域具有重
要的学术影响力，具有作
出突出贡献的潜力，已取
得突出的学术成就。

理工≤45
周岁

人文≤50
周岁

拔尖人才 二

拔尖人才。在本学科领域
具有良好的学术影响力，
为所在专业领域的知名
学者或学科带头人，已取
得较高的学术成果。

100-150 100-150 30-50

①满足上
一层次教
学科研水
平可申请
年薪

②前 3 年
科研业绩
满足我校
岗位聘任
条件的，
薪酬待遇
参照执行

理工≤35
周岁

人文≤40
周岁

学科带头
人≤45周

岁

博士导师
≤50 周岁

优秀师资 三 A类 80-100 50 20 前 3 年科
研业绩满

≤45 周岁

体艺外



足我校岗
位聘任条
件的，薪
酬待遇参
照执行

≤50 周岁

海外学者
≤35 周岁

B类 60-80 20 10

不安排

≤38 周岁

体艺外
≤43 周岁

C类 40-60

10 6

≤30 周岁

体艺外
≤35 周岁D类 20-40

师资博士后
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一般
不超过 2 年

年薪 30 万起+学院、团队配套 ≤32 周岁

急需人才
符合学校重大事业发展
急需的各类人才。

一人一议 面议


